
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 

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作为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事先审

阅了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的相关资料，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现对以下事项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一、关于控股孙公司股权结构调整及引入核心员工持股公司入股暨关联交易

的相关事项 

为进一步优化管理架构、提高管理效率，同时充分调动核心管理人员的工作

积极性，促进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和发展，公司计划在核心员工持股公司长沙负

暄电子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负暄”）成立后，协同控股子公

司深圳市有棵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有棵树”）将长沙有棵树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有棵树”）100%股权转让给天泽信息和长沙负暄。

本次股权转让以长沙有棵树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净资产 157.31 万元（未经审

计）为定价依据，经各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为 0.16 元/注册资本。其中：深圳有

棵树将所持长沙有棵树 6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出资额为 600 万元，已实缴金额

0 万元）转让给天泽信息，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96 万元；深圳有棵树将所持长沙

有棵树 4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出资额为 400 万元，已实缴金额 0 万元）转让给

长沙负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64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长沙有棵树将成为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经审阅相关材料，我们认为：本次长沙有棵树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

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管理架构、提高管理效率；



同时通过引入核心员工持股公司入股的方式，可充分提升公司核心管理人员的工

作积极性、创造性，助力公司发展长沙地区的跨境电商业务；该关联交易遵循了

公平、公正及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相关交易对公司独立性不存在重大影响，公司主营业务

不会因此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并

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 

二、关于变更对控股孙公司增资方案的相关事项 

鉴于深圳有棵树与金华市浙中公铁联运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铁联运

港”）、金华市国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控资产”）原计划共同增资

金华有棵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有棵树”），以在华东国际联运新

城建设综合性跨境电商产业园；鉴于受亚马逊平台政策环境变化影响，公司跨境

电商出口业务出现业绩下滑，且亚马逊平台大额店铺资金被冻结。公司现阶段按

照原增资方案继续新建并持有重资产，客观上不利于上市公司的整体生产经营。

为加快跨境电商产业园招商项目落地，经各方进一步磋商，拟对金华有棵树增资

方案进行变更：（1）由公铁联运港、国控资产、金华交投智慧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智慧物流”）先行组建金华市特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华特瑞”），在华东国际联运新城内建设综合性跨境电商产业园；（2）跨境电

商产业园建成后定向租赁给金华有棵树；且在产业园建成后的运营三年内，如金

华有棵树满足特定条件，有权收购金华特瑞 51%股权；（3）根据金华有棵树现有

业务规模，调整对金华有棵树的增资节奏，由金华特瑞与深圳有棵树对金华有棵

树合计增资人民币 1,900 万元，其中深圳有棵树货币出资 920 万元，金华特瑞货

币出资 980 万元；（4）在触发回购条件时，公司与深圳有棵树、肖四清先生作为

回购主体，由金华特瑞选择回购主体的一方或多方回购其所持金华有棵树全部或

部分股权以实现退出，且回购主体对上述股权回购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经审阅相关材料，我们认为：本次金华有棵树增资方案变更，是相关各方友

好磋商的结果；既能进一步推动华东国际联运新城跨境电商产业园招商项目尽快

落地，又可便于公司有效利用浙江金华市的优质资源，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出口业

务；同时也契合了公司内部实际经营管理的需要。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范

围的变更，对公司的正常经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金华有棵树增资方案调整

事项，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刘灿辉、邓路、赵德军 

2021 年 10 月 11 日 

 

 


